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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 日 ， 2019 年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上， 百度创始人、 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在演讲

过程中遭一男子当头泼水， 李彦

宏先是一愣， 然后用英语问到：

What's your problem？ 演讲中

断了十余秒， 随后在台下观众的

“加油” 和掌声中， 李彦宏继续

演讲。 据了解， 泼水者被保安控

制， 泼水原因尚不明确。 （7 月

4 日观察者网）

用 “公然泼水” 来表达情绪

或意见、 达到某种目的是不被允

许的。 这次大会是企业的重大会

议， 也是正常的经营行为， 在会

议、 论坛等公众场合， 向正在演

讲 、 致辞的嘉宾泼水 ， 造成演

讲、 会议中断，干扰会议、论坛的

现场秩序，影响会议、论坛的现场

氛围，涉嫌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

关可以按照有关规定， 对行为人

处以治安行政处罚。

而对于个人而言， 即便泼的

是水， 被泼者没有因此受到严重

身体伤害， 但是大庭广众、 众目

睽睽之下 ， 当众泼水是一种羞

辱， 其人格权、 名誉权等合法权

益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 对

于企业而言， 大型公司的品牌形

象代言人被当众泼水， 或将造成

业绩波动损失、 品牌受损等不良

影响， 企业及受害人都可以依法

提起赔偿诉讼， 行为人也要承担

相应的民事责任。

归根到底 ， 不论出于什么原

因 ， 泼水行为都是违法 、 侵权行

为， 都要受到法律的惩处。

在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的进程

中， 公民与企业都要知法守法， 依

法办事， 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

之上。 义愤也好， 炒作也罢， 都不

能视法律为儿戏， 拿违法行为作为

出名工具。 当下， 对于此起公共事

件， 公安部门要查清真相， 依法追

责， 给关心此事的广大民众一个清

楚的 “说法”， 而百度作为知名互

联网企业， 也可依法维护自己的品

牌声誉与合法权益， 追究到底， 用

实际行动反驳 “炒作” “苦肉计”

的传言， 自证清白， 捍卫企业名誉

与社会公义。 用法律驱散百度 “泼

水门” 的重重迷雾， 让恶意扰乱公

共秩序的人付出法律代价， 当是法

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内， 一个专门提供转运业务

的 “黑救护车” 团伙悄然运转了

10 年。 对正规救护车大打出手，

确保无人敢 “抢饭碗”； 坐地起

价， 省内转运要价四五千元是常

事； 所谓的医务人员， 很多都是

临时招聘的无资质人员， 甚至由

其他人假冒。 （7 月 5 日新华报

业网）

现实生活中 ， 有关 “黑出

租 ” “黑货车 ” 的报道屡见不

鲜， 但本应属于医疗基础设施范

畴的 “救护车” 被 “黑” 的报道

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这一 “黑救

护车” 团伙的所作所为， 其实早

就超过了一般无资质的 “黑车”

范畴， 而具有了某种垄断和涉黑

的性质 ， 靠着暴力威胁祸害一

方， 对其取缔乃至严惩自在法理

之中。

花更多的冤枉钱， 反而没有

任何保障， 对坐上黑救护车的病

人来说， 既无助更无奈。 很多时

候， 危重患者急需转院， 但是医

院却不提供转院服务， 或者救护

车数量有限 ， 无法提供转运服

务， 这就导致患者不得不求助外

界的 “黑救护车”。 “黑救护车”

游离在监管之外， 向患者漫天要

价乱收费现象时有发生。 更有甚

者， 与急救中心、 医院进行幕后

交易。 一些医院或急救中心重利

益、 轻监管， 当甩手掌柜， 甚至

为了敛财， 不惜将危重病人 “倒

卖” 给 “黑救护车”， 让急救服

务驶进了 “要钱不要命 ” 的歧

途。

“黑救护车” 现象并非个案，

在各地时有出现。 救护车和急救人

员不能满足需求， 造成 “物以稀为

贵” 困局， 让 “黑救护车” 乘虚而

入， 给 “黑救护车” 提供了生存的

可能。 黑救护车拉响的病人院后转

运需求这一警报 ,值得引起相关部

门和的医疗机构高度重视。 对此，

有关方面要明确病人院后转运救护

车使用标准， 确保有限的救护车资

源用在必须提供救护服务的病人身

上， 给 “黑救护车” 来一个釜底抽

薪， 让其没有生存土壤。 同时， 在

扫黑的基础上， 更需深挖细查， 斩

断黑色利益链， 铲除滋生黑恶势力

的不良土壤， 进一步净化百姓的就

医环境。

近日， 南京市区多个路口启

用非机动车、 行人交通违法抓拍

系统。 借助于人脸识别系统， 一

旦违法行为被拍下， 当事人就会

收到提示短信， 通知其在指定时

间、 指定地点接受体验式交通安

全教育。 另据南京市公安局交通

管理局通报， 7 月 8 日起， 南京

交警还将正式对抓拍的非机动

车 、 行人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

罚， 并根据 《市文明交通信用实

施细则 》 记入个人信用记录 。

（7 月 6 日 《北京青年报》）

行人与非机动车路口闯红灯

一向被称为 “中国式过马路 ”，

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路口交通顽

疾。 究其原因就是由于对这两种

交通违法的查处长期以来一直缺

乏有效手段， 违法成本太低， 所

以才会形成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

烈的局面。

那么到底该怎样才能高效查

处 “脸上没有写名字” 的行人和

车上没有挂号牌的自行车、 电动

车等非机动车闯红灯违法问题

呢？ 近年来人脸识别技术的成熟

应用， 似乎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

了新的思路。 随着各地人脸识别

交通违法抓拍系统的先后落成，

交警部门开始用此 “神器” 对付

以往只能徒叹奈何的行人和非机

动车交通违法。

应当说， 这种人脸识别神器

在交通管理执法中的成功应用，

确实能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以往那

种对行人和非机动车闯红灯 “抓

不住、 查不了、 罚不下” 的执法

难题， 其效果显然要比那些人力

死看硬守， 以及拉绳、 喷水阻挡等

方式要好得多。

以南京投用的这套系统为例，

今后只要有人步行或骑车再闯红

灯， 就会立即被抓拍锁定， 哪怕戴

上口罩 、 墨镜也会被精准识别 ，

然后在短短数秒之内就会收到交

警部门发送的违法处理通知短信。

如今闯红灯不再白闯， 看谁还敢乱

闯？

这样看来， 人脸识别交通违法

抓拍系统只要能够保证识别效果和

精准性， 就完全可以在治理 “中国

式过马路” 中大显身手。 然而需要

注意的是， 由于目前对于这种系统

的执法应用尚无统一规范， 都是各

地自主探索， 所以不仅技术系统五

花八门 ， 具体处理也是 “各表一

枝 ” 。 其中一些 “自主创新 ” 的

“花式处罚” 其合法与合理性还值

得商榷。

譬如南京对于被抓拍到的 “闯

灯客”， 不仅会依法进行正常的处

罚， 还会即时在路口大屏幕上曝光

其人像、 身份信息， 而对于一年之

内闯灯 5 次以上者， 更要记入个人

征信。 这固然体现了治理从严的态

度， 但是于法何据？ 会不会侵犯当

事人个人隐私？ 《市文明交通信用

实施细则》 这样一个地方规范是否

能设定交通违法的信用处罚？

任何行政处罚必须有法规明确

授权 ， 不能自创罚则 、 “扩大打

击”。 闯红灯者固然可憎， 但处罚

也必须依法依规实施， 不能单纯追

求处罚力度和震慑效果滥施处罚，

否则也是站不住脚的。 对于人脸识

别查违法这种行之有效的执法技术

创新应予鼓励， 不过对其应用处罚

还应尽早加以规范、 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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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治“中国式过马路”

斩断“黑救护车”利益链

用法律拂去“百度泼水门”的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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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安

□王丽美

百家讲“痰”

一吐为快

金玉良言

一家之“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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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7 月 3 日晚 22 点 42 分 21 秒，

永城市东环路永兴路一辆宝马 7 系轿

车停在斑马线前等红灯， 一辆黑色玛

莎拉蒂突然从后方冲来， 宝马车被撞

到十字路口的对面， 瞬间起火燃烧致

2 死 4 伤的事故引发关注。 7 月 6 日

， 警方通报以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已

对包括肇事女司机谭某在内的 3 名嫌

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7 月 7 日

《华商报》）。

百家讲：

违法驾驶不仅危及他人生命财产

安全， 也会让自己付出惨痛的代价甚

至是生命 。 今年 6 月 5 日至 7 月 3

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谭某驾驶的该

车辆曾被系统录得 5 次违法， 累计扣

24 分总罚款 1000 元。 对交通违法她

不但没有吸取教训， 反而肆无忌惮。

这是对法律的严重挑衅和践踏， 这次

车祸绝非偶然。

这起玛莎拉蒂车祸， 可以说也给

我们敲响了警钟带来多重警示。 每个

人都要敬畏法律遵守法律不要突破法

律的底线， 对一起吃饭的人员酒驾必

须极力阻止决不能让其上路行驶， 父

母要严格要求孩子让其养成良好的习

惯 。 否则 ， 悲剧发生后采取任何措

施 、 付出再大的代价都无法重新再

来。 如果大家都能从中吸取教训， 也

算是这起车祸对社会做出的唯一正面

意义的事。

———李方向

“痰”：

北京博龙家园小区 1 号楼、 2 号

楼地下一层原规划为自行车库， 却被

开发商建成 14 套居室房， 购房者打

了隔断后出租。 租户曾被执法人员清

走， 但此后， 群租现象又“死灰复

燃”。 7 月 5 日下午， 丰台区卢沟桥

街道办事处依法将居住人员清走。 北

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韩骁表示， 居

民可通过诉讼维权， 地下住户被依法

清走后， 地下室应按原规划恢复其用

途。 （7月 7日 《新京报》）

百家讲：

地下室隔成群租房， 倒逼立法规

范租房市场 。 换言之 ， 应在法律修

订、 制度设计、 保障房建设等方面多

措并举。 首先， 需对 《商品房屋租赁

管理办法》 进行修订， 明确群租房的

禁止性规定， 细化相关条款： 包括对

房屋隔断作出界定、 明确出租人和承

租人的权利和义务、 设置必要的出租

条件和禁止条件。 再者， 通过税收等

手段， 对租房市场进行调控， 主要是

对部分逃税人群加大查处力度， 加重

处罚。 还有， 通过 “业主公约”， 对

群租现象进行约束； 比如， 在 《业主

公约》 中进行约定， 本小区物业不得

群租、 转租等。

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居住权， 与治

理群租房同等重要 。 与发达国家相

比 ， 租房的问题在我国表现更为突

出。 要知道， “居者有其所”， 不是

每个人都有住房。 换言之， 有相当一

部分人， 要通过租房解决住房问题。

基于此， 我们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一方面， 通过立法调控手段， 规范住

房租赁市场， 引导市民理性居住； 另

一方面 ， 应大力推进保障性住房建

设， 通过公租房、 廉租房、 共有产权

房等， 解决人们的住房问题。

———张连洲


